
邯郸市职教中心关于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，加快学校专业带头人、骨干教师和“双师型”教师的培养步

伐，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，推动我校教学改革，提高育人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参加范围 

企业实践锻炼属于教师继续教育的范畴。距法定退休年龄 5 年以上的专兼职教师都要到相关

企业参加企业实践锻炼活动。 

二、实践时间及要求 

1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要求专兼职教师平均每两年到企事业单位参加实践锻

炼的时间原则上为 15—30 天。 

2、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，要认真完成实践内容，填写教师实践日记，并做好实践总结。 

3、要遵守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如因本人违反规定造成的损失，由本人

承担其责任。 

三、组织管理和要求 

1、要求教师原则上利用寒、暑假到专业对口单位参加业务实践锻炼，实践岗位要与自己承担

的教学内容相一致。 

2、实践单位落实，采取以教师个人和系、部联系为主，学校协助落实的办法。 

3、实践锻炼的单位一般选择与所学、所教专业对口。 

4、在学期结束前，各系、部要根据本系部师资培养和教学任务安排，列出参加实践的人数，

编制实践锻炼任务书，明确人员、实践单位、实践任务、时间、内容和要求等，报学校教务

处汇总，由学校审批后实施。 

5、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长、教务处、研导室和各系部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该项工

作的组织、协调和检查（每周抽查 1-2 次，主要检查是否在岗和工作情况，以及听取实践单

位意见等）。 

6、实践锻炼结束后，教师应提交实践日志和实践总结，各系、部及时组织召开实践锻炼汇报

交流会，总结经验，找出不足，并形成总结报告，以便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践活动。 

总结报告一般包括“实践完成情况”、“实践过程和实绩”、“心得体会”、“教学帮助”、“问题

与建议”等五部分内容。 

 

四、补贴和奖惩办法 

1、学校鼓励教师参加实践锻炼，对于利用假期完成实践锻炼的教师，予以发放加班费，加班

费标准执行学校统一标准，交通费自理。在实践锻炼期间，发现不在岗或实践不认真的，要

扣除部分加班费并根据情况确定实践锻炼是否有效。 

2、对完成实践锻炼任务的教师，在当年考核中加 1分。 

3、申报中级以上教师职称的人员，原则上要求每两年有 15 天以上深入企事业单位实践的经

历，否则不予参评。 

4、对因自身原因在四学年内累计实践锻炼天数达不到 30 天的教师，从第五学年起取消一切

评优晋级资格，直到符合条件为止。 

5、凡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，应接受与锻炼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，否则，按学校相关制度执行。 

本办法自今年暑假起执行，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二〇一二年六月十日 

 



一、 校内电商转岗培训 

 

 

 

 

二、校外国培、跟岗访学 
 

 

 

 

三、企业实践 

 

 


